
製表日期：102年01月09日表64-2(099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各級距申報統計表

單位：%

級距：萬元 納稅單位
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
本次核
定不補
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
經核定已退變為

補稅
經核定未退稅之

補稅
本次核定補稅合

計

38.442.090.661.160.014.882.0019.9144.9021.9245.8415.3941.091.052.0038.29NET= 0

43.8414.6854.9211.4551.4124.3062.2536.5139.4338.6839.7231.6338.2410.2140.4043.080 - 50

10.6813.4122.1811.0521.9720.4522.6122.1111.0421.7910.4922.8313.2714.2425.5111.5750 - 113

4.7817.1513.6316.1615.4020.119.9513.073.5811.673.1016.235.5618.9918.274.84113 - 226

1.5615.955.7716.727.2713.662.645.310.824.350.677.481.4717.729.121.55226 - 423

0.183.420.754.001.001.710.220.650.080.520.070.940.145.271.310.18423 - 500

0.3611.321.4512.712.027.170.271.170.110.730.092.160.1710.202.300.34500 - 1000

0.1621.980.6426.760.927.710.061.260.030.340.033.330.0622.331.090.151000 以上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  計
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

